
尚志剛任教近30年猥褻女童並棄保潛逃案

調查委員：葉大華、王美玉

115年5月14日  教文委員會



調查作為

函請最高法院、臺南地院、臺南地檢署、臺南

市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教育部及

法務部等相關機關提出說明並提供卷證資料

函詢

約詢 115年1月29日、115年3月19日及4月20日
詢問相關機關及人員



案情概述

64~67年

前臺中縣和平
鄉梨山國小

67~69年

前臺中縣和平
鄉平等國小

69~70年

前臺中縣和平
鄉梨山國小

70~83年

臺南市南區
日新國小

83~93年

臺南市東區
勝利國小

93年8月退休

案件揭發
109年5月

尚師任教經歷

調查結果

前臺中縣(臺中市)
臺南市

 被害人甲女成年後於109年5月
間向人本基金會求助，尚師惡
行曝光。

揭發

校園性別事件屬實11案，受害學生11人

不當體罰學生3案，受害學生3人



93年8月
尚師退休

109年5月
甲女向人本
基金會求助

109年9、10月
勝利國小、日
新國小接獲檢
舉

110年11月
尚師潛逃大陸

111年1月24日
及26日
學校分別將調
查報告函送臺
南地檢署偵辦

111月2月8日
臺南地檢署分案

111年8月
地檢署發布
境管、起訴

112年5月
尚師被捕，引渡
回國

112年7月31
日
臺南地院判決
有期徒刑13年

113年9月10日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
院判決
有期徒刑10年

114年5月8日
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更審
判決
有期徒刑8年6月

114年10月1日
最高法院判決上
訴駁回，
全案定讞

尚師案件追訴經過

地檢署調查學校性平會調查

尚師潛逃



調查發現及意見



兒少性侵害犯罪之刑事追訴期違反公平正義

案件曝光 行政調查

刑事偵辦

目前困境

 尚師於64年初任教師，歷經
臺中市、臺南市等多所國小
任教，⻑達近30年，於93年
8月1日辦理退休。

 其任教期間利用擔任高年級
導師機會，於國小頂樓小夾
層處，對多名未滿14歲女童
分別予以強制猥褻行為，

 經被害人甲女成年後於109年
5月間揭發，尚師惡行始曝光。

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清查:
 校園性別事件屬實11案，受害學生

11人；
 涉及不當體罰學生3案，受害學生

計3人。
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：

因年代久遠，相關資料已逾保存年限，
無從清查。

 臺南地檢署於111年2月8日分案偵辦、
同年8月起訴。

 經司法機關歷審，尚師遭判有期徒刑
8年6月，至114年10月1日判決上訴
駁回後，全案定讞。

 校園竟無人發現：尚師任教期間常

邀女學生至校園頂樓夾層加以性侵，

校園竟無人發現、無人通報及無相

關教育人員被追究監督責任

 權力不對等-不敢說，身心受創嚴重：

校園性別事件之發生及揭露，關鍵

在於權力不對等，學生恐懼於教師

權威，遲至成年後始敢說出自身經

歷，實已造成其等身心受創嚴重，

凸顯妨害性自主罪案件逾行政罰之

裁處權、刑事追訴權時效，造成被

害人於成年後勇於揭發事件卻無從

處理之困境。

調查意見
⼀



解決兒少性侵害犯罪之刑事追訴期困境



各級教育機關應提升人員法律意識及敏感度

自被害人向學校檢舉至學校函知臺南地檢署啟動調查止，已間隔1年餘。
應及早告發，檢警提早介入

法務部建議：教育機關如於調查期間發現有被害人眾多等情況而認屬重大校園性
別事件，即可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41條、性平法第22條、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之
規定通報主管機關、社政機關，或向檢警機關提出告發，檢察官即得依法偵辦。

各級教育機關允宜提升教育人員法律意識及敏感度，對於重大校園性別事件應盡
早依法通報，俾利檢警能提早介入，保全證據並進行犯罪追訴。

調查意見
二



修正退撫條例，防止脫產

尚師自64
年~93年8
月1日退休

110年11月

尚師潛逃大陸

臺南地檢署
111年8月29
日起訴

111年10月

學校知悉尚師
潛逃

111年11月

司法通緝、12
月停發退休金

114年10月1
日全案定讞

臺南市政府教育局雖自111年12月司法通緝起，停發尚師退休金，惟尚師早已移
轉個人財產，已無所得、財產可供執行追繳，僅取得執行憑證。

依據「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」 (退撫條例)

• 第80條規定，教職員在職期間涉有校園性侵害案件，先行退休後始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，應自始剝奪其退離

（職）相關給與；其已支領者，應追繳之。

• 第76條第1項規定，退休教職員經審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而有因案被通緝期間者，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，至原因消

滅時恢復。

調查意見
三



行政院允宜關注逾性侵害案件刑事追訴期之被
害人服務需求及整合轉介機制

調查意見
四



處理辦法

1. 調查意見，函請行政院督導所屬教育部、法務部
及衛生福利部等相關機關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

2. 調查意見，函復陳訴人。

3. 調查意見隱匿個資後，上網公布。

4. 調查意見，移國家人權委員會參考。

5. 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教育及文化委員會
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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